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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北
伐
戰
爭
時
期

北
伐
勝
利
前
夕
，
湖
北
棗
陽
處
於
北
洋
軍
閥
統
治

地
區
，
在
孫
中
山
先
生
﹁
聯
俄
聯
共
，
扶
助
農
工
﹂
，

三
大
政
策
感
召
下
，
棗
陽
革
命
黨
人
和
進
步
青
年
積
極

投
入
這
一
偉
大
革
命
運
動
。

二
、 

亢
文
慧
赴
北
京
同
軍
閥
政
府
鬥
爭

一
九
二
三
年
，
棗
陽
東
鄉
的
亢
文
慧
於
湖
北
女
師

讀
書
時
，
﹁
在
董
必
武
、
陳
潭
秋
的
領
導
和
培
養
下
，

代
表
武
漢
學
生
總
會
，
奔
赴
北
京
，
反
對
北
洋
軍
閥
段

琪
瑞
的
賣
國
關
稅
會
議
。
她
召
集
中
外
記
者
座
談
會
，

慷
慨
陳
詞
，
大
義

然
，
進
行
愛
國
主
義
宣
傳
。
﹂

︵
︽
湖
北
老
鄉
︾
︶

 

三
、 

棗
陽
旅
寧
學
友
主
編
︵
襄
軍
︶
季
刊  

一
九
二
四
年
春
，
謝
遠
定
在
南
京
發
起
組
織
了

十
七
人
的
﹁
襄
郡
旅
寧
學
友
會
﹂
，
主
編
了
進
步
雜
誌

︽
襄
軍
︾
季
刊
。
八
月
一
日
出
版
的
第
三
期
︽
襄
軍
︾

中
，
我
縣
旅
寧
學
友
謝
遠
定
、
謝
遠
宣
、
謝
少
霞
、
王

霞
宙
、
施
博
、
一
之
等
寫
的
︽
我
們
底
願
望
︾
、
︽
依

托
︾
、
︽
致
襄
郡
小
朋
友
的
一
封
信
︾
、
︽
向
無
比

例
︾
、
︽
棗
陽
教
育
界
之
無
恥
︾
、
︽
蕭
耀
南
與
棗

陽
︾
等
文
章
，
揭
露
了
棗
陽
軍
閥
、
官
吏
、
豪
紳
的
反

動
本
質
，
喚
起
勞
苦
大
眾
和
革
命
青
年
同
他
們
鬥
爭
。

︵
︽
襄
軍
︾
第
三
期
︶

四
、 

程
克
繩
回
鄉
創
辦
第
一
所
農
民

夜
校 

國
共
兩
黨
合
作
棗
陽
大
事
記
（
上
）

趙
萬
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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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二
五
年
四
月
，
留
法
返
國
的
程
克
繩
，
回
棗

陽
開
闢
工
作
，
同
他
來
的
還
有
吳
雅
暈
︵
廣
東
人
︶
。

利
用
程
坡
的
一
所
私
墊
，
開
辦
第
一
所
農
民
夜
校
，
有

學
員
四
十
餘
人
。
﹁
從
教
識
字
、
常
識
入
手
，
宣
傳
革

命
理
論
，
以
喚
起
貧
苦
農
民
的
階
級
覺
悟
。
﹂吴

雅
暈

曾
為
夜
校
編
寫
教
材
。
第
一
課
：
﹁
你
、
我
、
他
﹂
；

第
二
課
：
﹁
你
們
的
、
我
們
的
﹂
；
第
三
課
：
﹁
中
國

以
農
為
本
﹂
；
第
四
課
：
﹁
海
豐
農
民
運
動
﹂
等
。
引

導
學
員
﹁
認
識
生
活
困
難
之
根
源
及
社
會
的
罪
惡
，
導

出
革
命
道
理
，
促
進
階
級
覺
悟
﹂
。

五
、
反
對
基
督
教
運
動

一
九
二
五
年
四
月
，
棗
陽
城
內
﹁
由
學
聯
發
起
，

召
集
各
界
團
體
，
組
織
反
基
督
教
大
同
盟
︵
因
本
地
福

音
堂
此
時
大
聚
會
故
作
此
運
動
︶
，
各
校
進
行
示
威
宣

言
，
組
織
沿
街
演
講
團
，
演
講
三
天
，
以
喚
醒
民
眾
認

識
基
督
教
凶
惡
狡
猾
的
面
目
為
目
標
，
收
效
很
大
﹂
。

以
實
行
文
化
侵
略
奴
化
教
育
的
新
華
女
校
、
景
德
學

校
、
福
興
中
學
等
教
會
學
校
的
學
生
成
批
退
出
轉
學
，

所
剩
無
幾
，
旋
即
停
辦
。

六
、
聲
援
上
海
﹁
五
卅
﹂
運
動

一
九
二
五
年
六
月
，
當
上
海
﹁
五
卅
﹂
慘
案
消

息
傳
來
，
各
校
師
生
對
帝
國
主
義
者
屠
殺
中
國
工
人
、

學
生
的
暴
行
極
為
憤
慨
。
棗
陽
白
水
中
學
、
男
子
高
等

小
學
、
女
子
兩
等
小
學
、
乙
種
蠶
業
學
校
等
，
紛
紛
集

會
，
遊
行
示
威
，
高
呼
﹁
打
倒
帝
國
主
義
！
﹂
﹁
打
倒

北
洋
軍
閥
賣
國
政
府
！
﹂
﹁
為
死
難
的
同
胞
報
仇
！
﹂

在
棗
陽
，
烏
金
店
啟
明
小
學
，
興
隆
集
萃
英
高

等
小
學
等
校
的
學
生
會
，
帶
領
學
生
遊
行
示
威
，
散
發

︽
告
群
眾
書
︾
傳
單
，
揭
露
帝
國
主
義
罪
行
，
聲
援
上

海
﹁
五
卅
﹂
運
動
。

在
棗
北
，
雙
河
鎮
興
亞
師
範
的
學
生
領
袖
李
清
黎

︵
李
占
卿
︶
、
張
宗
鑒
︵
張
鐵
漢
︶
、
李
延
齡
︵
李
鏡

緣
︶
、
王
壽
眉
︵
王
遐
齡
︶
等
，
在
校
長
王
菊
青
的
支

持
下
，
帶
領
學
生
走
上
街
頭
和
附
近
農
村
，
向
群
眾
宣

講
和
控
訴
帝
國
主
義
的
舉
行
。︵

︽
王
耀
先
回
憶
錄
︾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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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棗
陽
學
生
聯
合
會
成
立

一
九
二
五
年
夏
，
襄
樊
學
聯
代
表
李
金
銘
︵
徐
寨

光
寺
人
︶
、
省
學
聯
主
席
包
澤
英
曾
來
我
縣
指
導
學
生

運
動
，
召
開
城
內
各
校
學
生
聯
席
會
議
，
傳
達
了
省
學

聯
決
議
，
正
式
成
立
棗
陽
學
生
聯
合
會
，
推
選
白
水
中

學
學
生
王
耀
先
為
學
聯
代
表
。
棗
陽
學
聯
﹁
指
導
六
個

學
校
﹂
，
學
生
共
四
百
餘
人⋯

⋯

並
籌
備
全
縣
學
聯
，

派
特
派
員
向
各
鎮
學
校
組
織
學
生
會
，
加
入
學
聯
，
全

縣
學
生
約
計
千
餘
人
。
﹂

接
著
，
棗
北
雙
河
鎮
興
業
師
範
學
生
錢
學
德
為
棗

北
學
聯
代
表
。

︵
︽
中
國
學
生
︾
﹁
棗
陽
學
生
運
動
的
過
去
﹂
︶

︵
︽
李
鏡
緣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八
、
︽
湖
北
婦
女
︾
第
一
任
主
編

一
九
二
五
年
六
月
，
隨
著
北
伐
勝
利
進
軍
的
大

好
形
勢
，
﹁
在
中
共
湖
北
區
委
領
導
下
的
湖
北
婦
女
協

會
，
創
辦
了
機
關
刊
物
︽
武
漢
婦
女
︾
，
後
改
為
︽
湖

北
婦
女
︾
，
亢
文
慧
擔
任
了
該
刊
物
的
第
一
任
主
編
。

這
本
刊
物
為
促
進
國
共
兩
黨
早
期
婦
女
工
作
起
到
了
重

要
作
用
。
﹂

︵
陳
展
威
︽
春
風
解
凍
秦
淮
水
︾
︶

 

九
、 

程
克
繩
出
席
國
民
黨
湖
北
省 

﹁
一
大
﹂
籌
建
臨
時
縣
黨
部

一
九
二
五
年
七
月
，
以
董
必
武
為
首
的
國
民
黨

湖
北
省
臨
時
黨
部
召
開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。
此
前
因
國

共
兩
黨
正
式
合
作
，
共
產
黨
員
均
以
個
人
身
份
加
入

國
民
黨
。
我
縣
程
克
繩
出
席
了
這
次
會
議
，
並
被
選
為

省
黨
部
候
補
執
行
委
員
。
程
回
縣
後
，
秘
密
籌
建
國
民

黨
棗
陽
縣
臨
時
黨
部
並
任
常
委
︵
主
要
負
責
人
︶
，
著

手
發
展
黨
員
和
轉
黨
工
作
︵
共
產
黨
員
、
共
青
團
員
以

個
人
名
義
轉
入
︶
，
至
同
年
十
月
，
全
縣
計
國
民
黨
員

﹁
一
百
一
十
人
﹂
。

︵
︽
湖
北
地
區
革
命
鬥
爭
史
資
料
︾
︶ 

︵
︽
訪
徐
化
龍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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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、 

棗
陽
學
聯
向
全
國
學
聯
總
會
報
告

一
九
二
五
年
十
月
九
日
，
棗
陽
學
生
聯
合
會
向

全
國
學
聯
總
會
報
告
︽
棗
陽
學
生
運
動
的
過
去
︾
提
要

為
：
頃
聽
通
告
第
七
號
：
﹁
反
英
運
動
﹂
、
﹁
抵
制

英
貨
﹂
、
﹁
反
基
督
教
﹂
、
﹁
革
命
的
五
月
﹂
、
﹁
開

國
民
大
會
﹂
、
﹁
沿
街
募
捐
﹂
、
﹁
組
織
新
劇
團
﹂
、

﹁
暑
假
的
工
作
﹂
、
﹁
現
在
的
工
作
﹂
；
︵
一
︶
反
對

英
帝
國
主
義
；
︵
二
︶
擴
大
學
聯
的
組
織
；
︵
三
︶
整

頓
各
校
學
生
會
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︵
︽
中
國
學
生
︾
︶

十
一

、 

我
縣
代
表
出
席
省
農
協
成
立
大
會

一
九
二
五
年
底
，
我
縣
曾
派
代
表
︵
待
查
︶
在
武

昌
抱
冰
堂
出
席
湖
北
省
臨
時
農
民
協
會
籌
備
會
議
，
在

十
三
位
代
表
中
，
選
舉
春
木
、
黎
植
芬
、
王
慶
仁
、
劉

傳
茂
等
九
人
為
臨
時
農
協
籌
備
會
委
員
。

翌
年
元
月
三
日
，
在
漢
口
堤
街
巷
︵
長
堤
街
︶
，

﹁
湖
北
省
農
民
協
會
開
成
立
大
會
，
到
有
黃
岡
、
黃

梅
、
漢
川
、
黃
陂
、
棗
陽
、
應
城
等
十
餘
縣
代
表
，
選

出
委
員
，
並
決
議
發
表
成
立
宣
言
﹂
。

︵
︽
漢
口
通
訊
︾
︶
︵
︽
新
青
年
︾
第
三
號
︶

十
二

、
第
一
所
平
民
學
校

一
九
二
六
年
春
，
梁
集
的
革
命
黨
人
徐
耀
章
出
面

籌
措
，
將
徐
氏
宗
祠
房
舍
改
為
教
室
，
開
辦
了
我
縣
第

一
所
﹁
平
民
學
校
﹂
，
其
中
有
兒
童
識
字
班
，
農
民
識

字
班
，
婦
女
識
字
班
等
，
入
學
二
百
餘
人
。
兒
童
識
字

班
全
日
學
習
，
其
他
成
人
班
輪
流
學
習
，
開
設
文
化
、

政
治
、
軍
事
等
課
。
文
化
課
主
要
學
習
︽
平
民
千
字

課
本
︾
，
並
選
學
一
些
古
詩
詞
，
如
﹁
春
種
一
粒
粟
，

秋
收
萬
顆
籽
，
四
海
無
閑
田
，
農
夫
憂
餓
死
﹂
等
。
還

編
有
﹁
五
月
農
民
忙
，
半
夜
就
起
床
，
打
糧
千
萬
石
，

不
夠
土
豪
裝
﹂
之
類
的
順
口
溜
教
材
。
並
教
唱
︽
農
工

歌
︾
、
︽
放
牛
郎
︾
等
革
命
歌
曲
。

此
時
，
棗
西
的
馬
崗
、
彭
庄
、
陳
庄
，
棗
南
的
李

沖
、

南
、
何
家
灣
，
棗
東
的
柏
灣
、
李
灣
、
北
竹
園

等
地
共
為
﹁
平
民
學
校
﹂
十
五
所
。

︵
︽
棗
陽
縣
教
育
志
︾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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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三

、
第
一
所
四
民
俱
樂
部

一
九
二
六
年
春
，
棗
東
鄒
忠
節
︵
即
鄒
零
灰
︶
、

施
化
民
在
興
隆
集
開
辦
了
我
縣
第
一
所
﹁
四
民
俱
樂

部
﹂
，
部
址
設
在
施
化
民
當
街
店
房
內
，
陳
列
有
︽
農

民
月
刊
︾
、
︽
平
民
千
字
課
本
︾
、
︽
楚
光
日
報
︾
、

︽
古
文
觀
止
︾
等
書
刊
，
供
農
、
工
、
商
、
學
四
民
閱

覽
。
此
部
辦
起
之
後
，
還
以
鎮
上
兒
童
為
主
，
組
織
了

一
個
七
八
十
人
的
兒
童
團
，
每
逢
熱
集
，
由
兒
童
團
長

王
天
朗
和
分
團
長
施
逢
泰
︵
施
化
民
的
長
子
︶
，
帶
領

佩
戴
紅
袖
章
的
兒
童
團
員
上
街
游
行
，
高
呼
：
﹁
打
倒

列
強
﹂
﹁
打
倒
士
豪
劣
紳
！
﹂
﹁
打
倒
貪
官
污
吏
！
﹂

﹁
廢
除
苛
捐
雜
稅
！
﹂
等
等
口
號
。
至
下
半
年
，
全
縣

已
創
辦
﹁
四
民
俱
樂
部
﹂
八
所
。

︵
︽
施
逢
泰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十
四

、
農
民
協
會
的
初
步
建
立

一
九
二
六
年
二
月
，
湖
北
省
農
民
運
動
委
員
會
第

二
屆
委
員
會
組
成
後
，
決
定
派
吳
光
謨
為
特
派
員
常
駐

棗
陽
，
石
炳
乾
巡
視
棗
陽
，
指
導
農
民
運
動
。
我
縣
各

地
革
命
黨
人
、
學
友
會
員
深
入
農
村
，
在
開
辦
﹁
農
民

夜
校
﹂
、
﹁
平
民
學
校
﹂
、
﹁
四
民
俱
樂
部
﹂
的
基
礎

上
，
秘
密
建
立
農
民
協
會
組
織
。
四
月
﹁
全
縣
已
成
立

區
協
二
個⋯

⋯

會
員
四
百
七
十
人
，
半
自
耕
農
最
多
，

農
民
自
衛
團
一
個
，
團
員
一
百
六
十
人
。
﹂

︵
︽
湖
北
農
民
運
動
實
況
︾
︶

 

十
五

、 

程
祖
武
出
席
國
民
黨
湖
北
省 

﹁
二
大
﹂
會
議

一
九
二
六
年
二
月
下
旬
，
國
民
黨
湖
北
省
黨
部

召
開
第
二
次
全
省
代
表
大
會
，
原
﹁
省
執
行
委
員
董
用

威
︵
董
必
武
︶
、
胡
彥
彬
、
李
子
芬
、
張
培
新
四
人
因

乃
辭
職
，
監
察
委
員
會
提
出
改
組
，
又
因
黨
務
發
展
工

作
分
配
不
過
來
，
遂
決
定
省
執
委
會
為
十
一
人
，
候
補

省
執
行
委
員
擴
充
為
七
人
；
省
監
察
委
員
會
為
七
人
，

候
補
省
監
察
委
員
擴
充
為
五
人
。
﹂
經
過
選
舉
，
陳
潭

秋
等
為
執
行
委
員
，
劉
昌
法
等
為
候
補
委
員
。
我
縣
程

祖
武
︵
程
克
繩
︶
出
席
這
次
會
議
，
再
次
當
選
為
候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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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行
委
員
。
我
縣
在
漢
工
作
的
謝
遠
定
當
選
為
監
察
委

員
。

︵
︽
中
國
國
民
黨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黨
務
日
報
︾
第
一
期
︶

十
六

、
我
縣
派
員
入
廣
州
農
講
所
學
習

一
九
二
六
年
春
至
夏
，
正
當
北
伐
勝
利
進
軍
，
湖

北
農
民
運
動
逐
步
興
起
之
際
，
原
共
青
團
棗
陽
特
支
書

記
杜
亞
良
︵
杜
大
國
︶
、
共
產
黨
員
傅
良
知
等
被
派
赴

廣
州
，
參
加
毛
澤
東
主
辦
的
第
六
屆
中
央
農
民
運
動
講

習
所
學
習
。
結
業
後
，
杜
亞
良
回
省
任
農
運
特
派
員
，

同
年
冬
被
派
往
襄
陽
作
農
運
；
傅
良
知
回
縣
充
實
黨
的

領
導
工
作
。 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 

十
七

、
程
克
繩
領
導
棗
西
農
民
開
展
競
選
鬥
爭

一
九
二
六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，
軍
閥
政
府
在
西
一
區

隆
興
寺
開
大
會
，
選
舉
兩
名
縣
議
員
。
事
前
，
士
豪
劣

紳
每
日
奔
走
，
請
客
拉
票
。
這
一
天
，
程
克
繩
、
徐
化

龍
組
織
﹁
西
鄉
有
農
民
五
千
餘
人
參
加
﹂
，
提
出
﹁
不

選
惡
霸
，
不
選
壞
人
﹂
的
主
張
，
反
動
派
卻
提
名
要
惡

霸
田
堯
平
為
代
表
，
遭
到
群
眾
反
對
，
不
投
他
的
票
，

﹁
結
果
得
了
勝
利
﹂
選
出
程
克
繩
、
徐
化
龍
代
表
，
反

動
派
大
失
所
望
，
翻
臉
否
決
選
舉
結
果
，
雙
方
發
生
爭

執
，
揭
露
了
反
動
派
假
民
主
的
騙
局
。
顯
示
了
人
民
的

力
量
。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 

十
八

、
程
克
繩
參
加
迎
接
北
伐
軍
訓
訓
練
班

一
九
二
六
年
七
月
，
中
共
湖
北
區
委
在
武
昌
黃

土
坡
私
立
崇
實
中
學
舉
辦
迎
接
北
伐
軍
訓
練
班
，
由
武

漢
地
委
組
織
部
張
繼
渠
︵
留
法
學
生
︶
代
行
區
委
員
體

籌
辦
，
受
訓
的
都
是
各
地
方
黨
、
團
組
織
的
負
責
人
，

﹁
鄂
北
地
區
參
加
的
除
李
抱
一
︵
即
李
實
︶
外
，
還
有

馬
游
、
張
明
漢
、
左
永
德
、
程
克
繩
。
﹂

︵
李
實
︽
鄂
西
北
革
命
鬥
爭
回
憶
︾
︶

十
九

、
張
連
升
杜
進
德
易
幟
投
誠

一
九
二
六
年
十
月
，
北
伐
軍
攻
克
武
漢
，
直
系
軍

伐
十
七
混
成
旅
長
、
襄
鄂
鎮
守
使
張
連
升
易
幟
投
誠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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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編
為
國
民
革
命
暫
編
獨
立
第
九
師
，
自
命
師
長
。
我

縣
團
防
總
局
團
董
杜
進
德
也
見
機
行
事
，
向
張
連
升
請

求
，
將
棗
陽
縣
團
防
武
裝
改
編
為
暫
編
第
九
師
補
充

團
，
自
命
團
長
。
各
地
團
防
也
在
杜
進
德
指
示
下
紛
紛

﹁
投
向
﹂
革
命
。 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 

二
十

、 

我
縣
派
員
入
省
黨
務
幹
部
訓
練

班
學
習

一
九
二
六
年
十
月
，
國
民
黨
湖
北
省
黨
部
在
武

昌
開
辦
了
黨
務
幹
部
訓
練
班
，
校
長
錢
介
盤
。
我
縣
曾

派
黃
民
逸
︵
女
，
共
青
團
員
，
新
市
楊
庄
人
︶
、
唐
載

錫
︵
共
產
黨
員
，
烏
金
店
人
︶
、
李
馨
元
︵
女
，
共
青

團
員
，
烏
金
店
人
︶
三
人
前
往
，
結
業
後
，
黃
民
逸
留

漢
另
行
分
配
，
唐
載
錫
、
李
馨
元
回
鄉
籌
備
區
黨
部
工

作
。 

︵
︽
黃
海
鳴
回
憶
錄
︾
︶

廿
一
、

我
縣
派
員
入
省
工
講
所
學
習

一
九
二
六
年
九
月
十
六
日
，
中
華
全
國
總
工
會

漢
口
辦
事
處
成
立
，
主
任
李
立
三
，
秘
書
劉
少
奇
。
十

月
十
日
，
原
湖
北
省
工
會
聯
合
會
改
為
湖
北
全
省
總
工

會
，
委
員
長
向
忠
發
。
省
總
工
會
舉
辦
工
人
運
動
講
習

所
，
我
縣
首
派
黃
山
農
前
往
學
習
，
結
業
後
被
派
駐
漢

口
，
主
持
成
立
武
漢
燃
料
業
總
工
會
，
爾
後
回
棗
陽
協

助
黨
部
工
作
。

︵
︽
黃
山
農
傳
略
︾
︶

 

廿
二

、 

國
民
黨
棗
陽
黨
部
健
全
組
織
活

動
公
開

一
九
二
六
年
冬
，
隨
著
革
命
形
勢
的
發
展
，
國

共
兩
黨
合
作
的
統
一
實
體─

─

國
民
黨
棗
陽
縣
黨
部
健

全
組
織
機
構
，
由
程
克
繩
、
徐
化
龍
、
傅
良
知
、
王
恩

平
、
秦
志
銘
、
李
安
愚
、
張
福
民
︵
農
運
︶
、
黃
山
農

︵
工
運
︶
、
陳
和
鳴
︵
童
運
︶
、
王
并
馨
︵
婦
運
︶
等

組
成
。
縣
黨
部
設
於
南
街
黌
學
內
，
活
動
轉
向
公
開
，

並
著
手
籌
建
各
區
、
分
黨
部
和
農
協
組
織
。

︵
︽
王
並
馨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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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三

、
棗
陽
縣
農
民
協
會
成
立

一
九
二
六
年
十
二
月
初
，
棗
陽
縣
農
民
協
會
執
行

委
員
會
成
立
，
委
員
長
勾
伯
坤
、
副
委
員
長
王
萬
里
，

執
行
委
員
李
安
愚
、
余
勤
古
、
葉
漢
宗
、
程
國
忠
、
王

大
中
、
馬
學
俠
、
秦
志
銘
、
閔
啟
瑞
、
曾
仲
先
、
王
子

先
、
王
守
忠
、
姜
景
慕
等
人
。
農
協
機
關
設
於
文
昌
宮

︵
後
遷
大
北
街
︶
。 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廿
四

、
縣
農
協
派
人
赴
省
農
訓
班
學
習

一
九
二
六
年
十
二
月
中
旬
，
縣
農
協
派
黃
民
欽
、

黃
冠
群
、
秦
志
銘
、
王
慶
仙
到
威
武
漢
，
參
加
省
農
協

舉
辦
的
農
民
運
動
訓
練
班
。
這
時
，
我
縣
在
襄
陽
二
師

學
習
的
馬
恕
安
、
閔
慈
祥
也
由
襄
樊
派
往
學
習
，
結
業

後
，
秦
志
銘
、
馬
恕
安
、
閔
慈
祥
、
王
慶
仙
以
省
農
運

特
派
員
身
份
被
分
回
棗
陽
工
作
︵
其
餘
二
人
分
配
到
應

山
、
江
陵
工
作
︶
，
深
入
區
、
鄉
協
助
開
辦
農
訓
班
，

發
展
農
協
組
織
。

︵
︽
馬
恕
安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廿
五

、
棗
陽
縣
農
民
運
動
訓
練
班

一
九
二
六
年
六
月
十
日
，
為
適
應
革
命
形
勢
的

發
展
，
加
緊
培
訓
農
訓
骨
幹
，
縣
黨
部
、
縣
農
協
開
始

在
縣
城
江
西
館
開
辦
農
民
運
動
訓
練
班
，
徐
化
龍
負
責

政
治
教
育
，
張
履
中
任
軍
事
教
員
，
一
月
一
期
，
每
期

六
十
餘
人
均
係
區
分
部
、
鄉
農
協
骨
幹
。
其
間
，
還
派

人
到
棗
北
的
太
平
鎮
，
棗
南
的
吳
家
店
開
辦
農
訓
班
，

太
平
共
辦
兩
期
，
每
期
五
十
餘
人
，
由
張
慕
騫
、
馬
恕

安
等
人
負
責
，
張
瑞
階
、
邱
鹿
亭
、
孫
恒
遠
、
張
紹

良
、
孟
識
遠
等
充
任
教
師
。

︵
︽
徐
化
龍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︵
︽
馬
恕
安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 

廿
六

、 

我
縣
代
表
出
席
國
民
黨
湖
北
省

第
四
次
代
表
大
會

一
九
二
七
年
元
月
一
日
，
陳
潭
秋
、
董
必
武
主
持

召
開
了
國
民
黨
湖
北
省
第
四
次
代
表
大
會
。
汪
精
衛
、

宋
慶
齡
、
何
香
凝
、
鄧
演
達
和
蘇
聯
代
表
鮑
羅
廷
等
曾

出
席
。
省
候
補
執
委
、
棗
陽
縣
黨
部
負
責
人
程
克
繩
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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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赴
會
。
縣
黨
部
派
黃
山
農
、
傅
良
知
、
李
安
愚
、
陳

和
鳴
、
張
福
民
、
王
並
馨
︵
女
︶
前
往
參
加
會
議
。

當
大
會
進
入
民
主
議
程
時
，
我
縣
代
表
呈
報
了
﹁
關
於

懲
辦
反
動
份
子
高
銳
生
、
張
鏡
溪
、
杜
進
德
、
熊
興斋

和
反
動
縣
長
廖
溥
的
提
案
﹂
，
﹁
提
案
﹂
得
到
大
會
通

過
。 

︵
︽
王
惠
蘭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廿
七

、
國
民
黨
棗
陽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
一
九
二
七
年
元
月
中
旬
，
中
國
國
民
黨
棗
陽
縣
黨

部
召
開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，
到
會
代
表
一
百
餘
人
。
黃

山
農
等
傳
達
了
省
代
會
的
精
神
。
正
式
選
舉
了
國
民
黨

棗
陽
縣
黨
部
領
導
成
員
，
主
要
負
責
人
程
克
繩
︵
當
時

稱
常
委
︶
，
執
行
委
員
和
候
補
執
行
委
員
二
十
餘
人
。

縣
黨
部
下
屬
各
部
由
執
委
負
責
：
農
運
部
張
福
民
，

工
運
部
李
永
達
，
青
運
部
楊
秀
阡
，
婦
運
部
王
并
馨
，

秘
書
處
徐
化
龍
、
王
萬
里
。
另
有
執
委
勾
伯
坤
、
李
安

愚
、
王
恩
平
、
傅
良
知
等
。
曾
提
出
﹁
黨
權
高
於
一

切
﹂
，
﹁
一
切
權
力
屬
於
黨
﹂
的
口
號
。

︵
︽
王
惠
蘭
談
話
記
錄
︾
︶

 

廿
八

、 

縣
黨
部
發
出
﹁
關
於
革
除
縣
署

積
弊
宣
言
﹂

一
九
二
七
年
元
月
中
旬
，
為
了
建
立
嶄
新
的
革

命
政
權
，
縣
黨
部
向
全
縣
發
出
了
﹁
關
於
革
除
縣
署
積

弊
宣
言
﹂
，
揭
露
了
舊
政
府
徇
私
舞
弊
、
貪
贜
枉
法
的

五
條
積
弊
和
積
弊
存
在
的
原
因
，
並
提
出
了
今
後
革
除

的
措
施
。
同
年
二
月
十
三
曰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刊
載

︽
宣
言
︾
。 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
 

廿
九

、
舊
縣
署
改
組　

新
政
權
建
立

一
九
二
七
年
元
月
下
旬
，
湖
北
省
政
務
委
員
撤

除
棗
陽
反
動
縣
長
廖
溥
職
務
，
派
來
新
任
縣
長
首
北
茲

︵
湖
南
人
︶
，
縣
府
秘
書
張
龍
彪
，
公
安
局
長
徐
風
來

和
大
批
工
作
人
員
。
與
此
同
時
，
襄
陽
駐
軍
暫
編
第
九

師
張
聯
升
派
來
政
治
部
主
任
孟
憲
章
，
隨
帶
一
營
兵
力

常
駐
棗
陽
，
在
城
內
維
持
治
安
，
站
崗
放
哨
，
以
保
衛

新
政
權
。
縣
黨
部
配
合
新
政
府
，
取
締
一
些
反
動
組
織

︵
如
十
區
公
所
和
九
區
自
治
聯
合
會
等
︶
，
廢
除
各
種

苛
捐
雜
稅
。 

︵
︽
漢
口
民
國
日
報
︾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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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十

、
全
縣
各
區
黨
部
相
繼
建
立

一
九
二
七
年
元
月
以
後
，
根
據
國
民
黨
棗
陽
縣

第
一
次
代
表
大
會
決
議
，
相
繼
在
全
縣
建
立
十
個
區

黨
部
，
一
區
︵
城
中
︶
︵
常
委
王
振
三
︵
山
︶
，
二

區
︵
榆
樹
崗
︶
常
委
田
博
泉
，
三
區
︵
烏
金
店
︶
常
委

鄒
忠
節
︵
後
由
唐
載
錫
接
任
︶
，
四
區
︵
吳
店
︶
常
委

張
伯
庸
，
五
區
︵
楊

︶
常
委
馬
學
儒
，
六
區
︵
蔡
陽

鋪
︶
常
委
徐
世
進
，
七
區
︵
熊
集
︶
常
委
高
澤
甫
，
八

區
︵
清
潭
︶
常
委
劉
時
之
，
九
區
︵
逯
堂
︶
常
委
博
嗣

林
，
十
區
︵
太
平
︶
常
委
張
抱
朴
。

︵
陳
宰
鈞
、
張
抱
朴
︽
回
憶
錄
︾
︶

卅
一

、
縣
黨
部
召
開
各
部
聯
席
會
議

一
九
二
七
年
元
月
下
旬
，
縣
黨
部
召
開
農
、
工
、

青
、
婦
各
部
聯
席
會
議
，
出
席
的
有
各
部
執
委
四
十
餘

人
，
研
究
和
部
署
春
節
期
間
開
展
宣
傳
和
發
展
農
會
等

項
工
作
。
﹁
決
定
在
正
月
內
概
行
組
織
起
來
，
並
分
派

東
鄉
曾
仲
先
、
王
子
先
、
王
守
忠
，
南
鄉
李
安
愚
、
余

勤
古
、
葉
漢
宗
，
西
鄉
勾
作
坤
、
程
國
忠
、
王
大
忠
，

北
鄉
馬
學
俠
、
秦
志
銘
、
閔
啟
瑞
等
負
責
組
織
，
其
餘

能
做
農
運
者
，
一
概
下
鄉⋯

⋯

﹂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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︾
︶

卅
二

、
白
馬
寺
賽
會
擴
大
宣
傳

一
九
二
七
年
春
節
期
間
，
第
六
區
黨
部
︵
蔡
陽

鋪
︶
利
用
﹁
白
馬
寺
向
有
賽
會
之
舉⋯

⋯

藉
此
以
作
擴

大
宣
傳
，
預
先
召
集
黨
員
大
會
，
議
決
分
總
務
、
招

待
、
交
際
、
宣
傳
各
股
並
有
演
講
團
四
隊
，
每
人
各
執

白
旗
，
上
書
口
號
，
分
散
傳
單
畫
報
，
進
行
演
講
，
兒

童
團
三
隊
共
四
十
餘
人
，
也
各
執
白
旗
，
並
以
會
場
周

圍
大
呼
打
倒
軍
閥
！
打
倒
貪
官
污
吏
士
豪
劣
紳
等
口
號

⋯
⋯

還
有
婦
女
演
講
六
人
；
第
一
區
分
部
演
劇
一
團
，

第
二
區
分
部
演
員
一
隊
，
協
助
宣
傳
，
同
志
龔
君
三
因

感
覺
二
十
年
之
被
壓
迫
的
痛
苦
，
講
話
聲
啞
喉
痛
，
淚

如
雨
下
，
以
致
全
場
民
眾
對
於
本
黨
與
土
豪
劣
紳
亦
頗

有
認
識⋯

⋯

﹂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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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待
續
︶


